醴陵市残疾人联合会

2016年部门预算和“三公”经费预算说明
 
一、部门职能职责
醴陵市残疾人联合会是市人民政府残疾人工作部门，本部门无单独预算的二级机构。本部门主要职责是：弘扬人道主义精神，发展残疾人事业，促进残疾人平等、充分参与社会生活，共享社会物质文化成果。具有代表、服务、管理三种职能：代表残疾人共同利益，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；团结教育残疾人，为残疾人服务；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，承担政府委托的任务，管理和发展残疾人事业。

二、 部门收支概况
2016年部门预算编报范围包括我机关及所属未独立核算的二级单位。收入既包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收入，又包括事业单位经营服务等收入；支出既包括保障本机关及直属单位基本运行的经费，也包括归口管理、面向全市分配的残疾人康复、残疾人就业服务等专项经费。
（一）收入预算，2016年年初预算数548.72万元，其中，财政预算全额拨款213.37 万元；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300万元；上年结转35.35万元。
（二）支出预算，2016年年初预算数548.72万元，其中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546.64万元，医疗卫生支出2.08万元。
具体安排如下：
1．基本支出：2016年年初预算数为95.42万元，是指为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，包括用于基本工资、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日常公用经费、工作性专项等支出。其中机关行政运行经费34.7万元主要用于机关日常运转。
2．重点专项支出：2016年年初预算数为453.30万元，是指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和残疾人事业发展目标而发生的支出。
（三）“三公”经费预算：2016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数15.5万元，比上年减少0.5万元。其中：公务接待费11.8万元，比上年减少0.2万元，主要是因为公务接待的人数和批次减少；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3.7万元，比上年减少0.3万元，主要是因为公务用车行驶公里数减少，节约了油料费。
